南昌航空大学党政办公室（通知）
党政办发[2009]17号


关于进一步完善校长办公会会议制度的

通    知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根据《南昌航空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办法》文件精神，为使校长办公会议更加有序、规范、高效，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，现就进一步完善校长办公会会议制度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校长办公会由校长召集并主持，校长不能参加会议时，可委托副校长主持。校长办公会一般每2周召开一次，如遇紧急情况，可临时召开。

校长办公会的组织工作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。会议议题的申请由各单位（部门）提前一周填写议题申请单，附讨论材料，经分管校领导审定后报学校党政办公室汇总。由校长召集相关人员确定会议议题。提交会议讨论的材料在会议召开前2日由学校党政办公室分送校长办公会成员阅知。如对会议议题有意见或建议，可在会前提出，会议一般不讨论临时动议。

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校长办公会会议记录并形成会议纪要。校长办公会议定事项实行一事一抄告和一事一督办，由相关责任单位负责落实，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督办，并及时向校长汇报办理情况和结果。

附：南昌航空大学校长办公会议题申请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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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南昌航空大学校长办公会议题申请单

申请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	部　门
	
	主要负责人签名
	

	议题名称
	 

	主要内容
	

	部门会签
	

	建议列席单位
	

	分管校领导意见
	
	党政办意见
	

	校长意见
	


注：议题应是充分讨论成熟的，提交办公会决定；办完的议题单及会议讨论材料请交至办公楼1702秘书室，同时材料电子稿请发至党政办谢大进邮箱。
